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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背景

1

n 地块区位
本次调整MZU(C)-17、18号街坊及QJ(A)-01、02号街坊位于棉竹

片区与青江片区衔接处，涉及通棉路南北两侧区域的地块。

SITE

乐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调整位置



. 2

  棉竹青衣江大桥项目方案设计已基本稳定，为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市中区人民政府提出了该区

域的调规申请。

调整背景

n 背景

2025年7月28日，市上召开专题会，会议审议了青衣江大桥方案，原则同意。

2025年市中区住建提供的大桥设计方案（东侧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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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必要性

3

n  传导落实乐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立体交通的布局，细化青衣江大桥东侧立交的形式。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未对立交形式进行细化，本次调整根据立交设计方案（已通过审查）进行了详细布局。

n 落实市委市政府缓堵保畅工作。

  

       根据周边权属用地的可实施性，减少拆迁量，对原控规进行调整

在《乐山市主城区缓堵保畅规划》中，将绿心隧道、老城区-高新区和棉竹片区—苏稽片区等跨江通道、长青路-柏杨

西路等立体交叉工程项目等纳入期实施计划，切实解决主城区南北纵向交通流超负荷运转难题；规划重点加强跨江通道建

设，强化主城区“三江六岸”交通联系。

n 协调工程建设与权属用地，加快项目落地。
。

   更科学合理合法推进乐山中心城区重要交通设施项目落地建设，高效快速完善城市交通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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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地块现状概况

4

n 调整范围

本次调整街坊位于乐山中心城区规划青衣江大桥东侧、通棉

路沿线，涉及棉竹片区MZU(C)-17-a、MZU(C)-17-b、MZU(C)-18-

a、MZU(C)-18-b和青江片区QJ(A)-01-a、QJ(A)-01-b、QJ(A)-01-c、

QJ(A)-01-d、QJ(A)-02-a、QJ(A)-02-b共计10个地块，面积共约

62.84公顷。

规划调整范围规划青衣江大桥

片区控规

M Z U ( C ) - 1 7
M Z U ( C ) - 1 8

Q J ( A ) - 0 1

Q J ( A ) - 0 2

中心城区道路交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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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地块现状概况

n 现状土地利用情况

     本次论证范围内土地利用类型以林地、耕地、工矿用地等为主。

土地利用一级分类统计表

论 证 范 围

用地用海一级分类 面积（公顷） 比例（%）
01耕地 9.24 14.70 
03林地 15.81 25.16 
04草地 0.28 0.45 
05湿地 0.80 1.27 

06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37 0.59 
07居住用地 6.33 10.08 

08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2.53 4.03 
09商业服务业用地 6.57 10.46 

10工矿用地 12.39 19.72 
11仓储用地 1.00 1.60 

12交通运输用地 5.03 8.01 
14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1.42 2.25 

15特殊用地 0.84 1.33 
17陆地水域 0.22 0.35 

合计 62.8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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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地块现状概况

6

n 现状建设情况

Ø 道路交通

       本次论证范围西与成乐高速相邻，依托东西向现状通棉

路通往棉竹、青江片区方向，西与规划苏棉路相接通向苏稽

片区，南与高坝路相邻，未来南侧可与规划瑞雅路相接通向

肖坝片区。

Ø 设施建设

本次论证范围内现状建设以汽车贸易服务、冷链物流服

务设施为主，北侧区域主要包括中国石化昭福加油站、福田

红久4S店、捷途汽车体验中心、乐山天工开物文化旅游景区、

蓝雁冷链物流中心等，中部为现状通棉路道路用地，南部有

散居农房分布。

论 证 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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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地块现状概况

n 现状权属及存量土地分析

权属土地

存量土地

论 证 范 围
Ø 土地权属

本次论证范围内已有权属土地面积26.17公顷，

主要包括乐山市瑞和祥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犍为县塘房沟煤矿有限

公司、乐山市华拥彩砖制造有限公司、四川盛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市城投集团、乐山市信诚商贸有限公司、乐山市联合阳光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乐山三环实业有限公司、乐山市通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云

南昭通石油分公司乐山昭福加油站、乐山市长胜投资有限公司、乐山市

润东珠宝有限公司及个人潘琼。

Ø 存量土地

本次论证范围内存量土地总面积9.84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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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地块现状概况

n 现状周边建设情况

Ø 通棉路北侧区域



.

调整地块现状概况

n 现状周边建设情况

Ø 通棉路东南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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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方案对比

11

调整前 调整后

       本次规划调整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1、互通立交线型进行优化，调整为最新的设计方案；

2、调整公园绿地及医疗卫生用地的布局形态；3、调整商业用地为城镇住宅用地，优化其他

居住用地的布局形态。

n 用地布局对比



.

调整方案对比

12

调整前 调整后
地块编号 用地

性质
面积
(㎡)

最大容积
率

最大建筑密度
(%)

最小绿地率
(%)

建筑限高
(m) 地块兼容 配套设施及说明 备注 用地

性质
面积
(㎡) 最大容积率 最大建筑密

度(%)
最小绿地率

(%)
建筑限高

(m) 地块兼容 备注

MZU(C)-17-a A5 86301 2.5 25 35 80 医院，配建停车
场

对外开放公
共停车位
≥300个

0806 99235 与调整前保持一致

MZU(C)-17-b G1 11971 — — 85 — 配建基站 1401 15391 与调整前保持一致

MZU(C)-18-a

B1

78582

2.5 55 20 80

选择性
兼容

0901

81870

2.5 55 20 80
选择性兼容，
选择0701时
可兼容0901，
比 例 不 超 过
地 块 规 定 总
计 容 建 筑 面
积的3%。

R2 2.5 22 35 54（60） 0701 2.5 22 35 54（60）

MZU(C)-18-b G1 6457 — — 85 — 配建基站 —— —— ——

QJ(A)-01-a G1 12717 — — — — 1401 16758 与调整前保持一致

QJ(A)-01-b R2 117244 2.5 22 30 100 配电房、公厕 0701 109336 与调整前保持一致

QJ(A)-01-c A3 25928 1.2 30 35 24 小学 0804 25928 与调整前保持一致

QJ(A)-01-d R22 4801 1.0 30 35 24 幼儿园 080404 4801 与调整前保持一致

QJ(A)-02-a R2 54770 3.0 20 30 100 0701 58718 与调整前保持一致

QJ(A)-02-b G1 35245 — — 85 — 1401 35245 与调整前保持一致

Ø 将原控规用地性质按照《国土空间规划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进行分类。
Ø 涉及原控规的强条（医疗卫生用地、公园绿地）面积未减少。
Ø 调整范围内所有地块控制指标保持不变。

n 拟调整方案指标对比



.

合规性论证

Ø 中心城区用地布局规划

n 《乐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图

论 证 范 围

规划调整方案

       本次调整未突破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

方案落实且优化了国土空间总

体规确定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棉竹青衣江大桥）的线型走

向 ， 不 涉 及 强 制 性 内 容 调 整

（未改变城市主干道走向，增

加了公园绿地、医疗卫生、教

育用地规模），属于正向调整，

符合市级国土空间总规的要求。

论 证 范 围

医疗卫生用地

教育
用地



.
51

青衣江大桥

徐浩大桥

岷江四桥

致江路大桥

岷江一桥

涌斯江二号
桥

岷江七桥

 现状跨河通道 
 规划新建跨河通道

n 《乐山市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24—2035年）》 规划跨江通道示意图

论 证 范 围

合规性论证

     本次论证方案与《乐山市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24—2035

年）》骨干路网格局相协调，符合该规划的相关要求。

       本次论证方案落实且优化了《乐山市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2024—2035年）》中的重大基础设施（棉竹青衣江大桥）的线

型走向，该桥梁作为构建主城区快速路网体系的重要通道，将快速

串联主城组团和苏稽片区，提供快速的跨区域交通联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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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论证

一、项目实施征地拆迁分析

   

优化后中线

用地红线

方案征地红线对比

规划中线方案

中线优化方案

方案 调整前方案（规划中线） 调整后方案（中线北移优化）

优点
与

不足

优点：按照规划中线形成，     
不会突破规划红线

不足：拆迁量大

优点：结合现场实际优化后拆拆迁量小

不足：优化后北侧红线进入规划绿带 ，需要    
同步调整控规

征拆费用     
（亿元）

4.68 3.26

      本次线型调整在满足交通需求的前提下，通过精

准选址、优化布局，最大限度降低了征地拆迁的难度

与成本，拆迁费用预计减少1.42亿元。

     调整后征地范围收缩、拆迁规模缩减，不仅降低

了项目投资成本与审批难度，还有效保护了生态与

人文资源，提升了社会实施可行性。因此，调整具

有可行性。



.

可行性论证

三、跨江流量及影响分析

   
       本次调整通过“拓宽交汇段车道+优化曲线半径”的组合方案，有效提升了车道通行能力与大型车辆的通行适应性。经

模拟测算，调整后交汇点通行能力可提升40%。

       在未改变主干路的走向和宽度的情况下，交通流量疏解能力增强；调整后立交占地面积小，且交通组织更顺畅，

因此，调整具有可行性。

         调整将立交东侧绿化带加宽，既降低了对周边用地的噪音影响又增加了安全防护距离。调整具有可行性。

调整前 调整后

       由于本次调整只是针对立交线型的优化，对原控规基础设施规划的管网和市政承载力都不会造成影响。调整具有可行性。

四、市政设施承载力匹配



.

结论及建议

序号 涉及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划 结论 备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符合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的修改控规的情况

2 《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 符合 本次调整符合《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规定的修改控规的情况

3 《乐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符合
未突破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开发边界线，符合国土空

间总规的道路交通要求，调整完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4 《乐山市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24—2035年）》 符合 与规划跨江通道点位分布图相协调，符合该规划的相关要求。

序号 建设条件 结论 备注

1 征地拆迁条件 合理 降低了征地拆迁的难度与成本

2 交通影响 合理 流量疏解能力增强 ，交通组织更顺畅

n 结论
（1）项目与相关规划、 行业标准符合性一览表

综上所述，本次规划调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划要求，调整方案可行。

（2）现状条件评估一览表

n 建议
              立交形式的细化及周边用地的布局将纳入后续即将启动的棉竹控规详细规划。


